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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财发〔2018〕5号
关于印发《醴陵市财政扶贫资金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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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长庆示范区管委会：
现将《醴陵市财政扶贫资金专项检查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醴陵市财政局    醴陵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2018年2月8日
  醴陵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8年2月8日印发        
醴陵市财政扶贫资金专项检查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财政扶贫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扶贫资金安全、规范、高效运行，促进我市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各项决策部署全面落实，根据《湖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湘财农〔2017〕21号）和《湖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办法（试行）》（湘财农〔2017〕83号）的文件精神，我市决定从2018年1月起对各镇(街道)和长庆示范区(以下简称镇街)开展扶贫资金专项检查工作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检查目的
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扶贫开发总体目标和实施精准扶贫有关方针政策，紧紧围绕“七个一批，六大工程”攻坚举措，在摸清扶贫资金收支规模和项目建设及实施绩效等情况的基础上，开展财政扶贫资金检查工作，以规范扶贫资金项目管理、提高扶贫开发成效为目标，全面了解和掌握我市财政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切实解决扶贫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资金管理、使用和监管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各项扶贫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检查要求
（一）检查范围：2017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财政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相关情况，根据检查需要可以追溯以前年度。
（二）检查对象：全市所有镇（街道办事处）、长庆示范区。
（三）检查依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改革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开发〔2014〕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湖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湘财农〔2017〕21号）和《湖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办法（试行）》（湘财农〔2017〕83号）等文件精神及有关法规、规章、文件，以及省财政厅、省扶贫办联合下达的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文件和项目立项批复文件等。
（四）检查内容：一是年度扶贫资金分配及使用情况是否信息公开；二是到村到户项目是否在所在行政村公告公示，受扶持对象是否参与监督资金使用情况；三是是否建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库，实施的项目是否从项目库中选取，项目调整是否报批；四是资金使用计划是否按市扶贫办批复执行；五是项目资金是否严格按报账制管理规定、及时直接支付资金；六是项目档案是否健全，主要是文字、图片、影像等资料；七是是否存在贪污、挤占、挪用、截留项目资金问题。
（五）检查方式：实行镇（街道、示范区）自查自纠，并从市财政局和市扶贫办抽调人员组成2个检查工作组检查组分赴各镇（街道、示范区）通过听取情况汇报、查阅档案资料、实地走访调查等检查方法开展工作。
（六）检查时间：2018年1月25日至3月15日
1、自查自纠阶段：2018年1月25日至 2月28日。
2、重点检查阶段：2018年3月12 日至3月30 日。
三、领导小组及检查工作组
1、领导小组负责人及成员
组  长：夏春良    市财政局局长
副组长：何  抵    市农业局长（扶贫办主任）
成  员：谭轶涛    市财政局副局长

           唐建辉    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国库集中支付核算中心主任
        梁平辉   市扶贫办副主任
2、检查工作组分组情况
第一组：负责检查李畋镇、白兔潭、浦口镇、王仙镇、沩山镇、长庆示范区、来龙门街道办事处、国瓷街道办事处、茶山镇、均楚镇、石亭镇、东富镇和仙岳山街道办事处。                           

组  长：谭轶涛    市财政局副局长
成  员：肖艳辉    市财政局监督股股长
        彭  珏    市财政局农业股副股长（联络员）
        巫梓琪    市扶贫办财务科会计

      钟旭峰   市财政局绩效股干部
第二组：负责检查板杉镇、枫林镇、官庄镇、左权镇、阳山石街道办事处、泗汾镇、沈潭镇、船湾镇、明月镇、孙家湾镇和嘉树镇。

组  长： 梁平辉   市扶贫办副主任
成  员： 刘正告   市财政局农业股股长（联络员）
邹金光   市财政局绩效股股长

         肖湘平   市扶贫办财务科科长

         丁长林   市财政局监督股干部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各镇街要充分认识财政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检查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加强对检查工作的领导，制定实施方案，细化工作责任，抽调精干力量，精心组织实施，开展自查自纠工作，确保清理检查不留“死角”、存在问题及时全面整改。同时加强对扶贫资金检查工作的重视，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检查工作质量。
（二）规范检查,认真整改
各镇街在接受检查时，要向检查组提供真实、完整、准确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相关材料，对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要深入调查分析，找准问题，区分性质，提出意见，责成各镇（街道办事处）和长庆示范区限期整改落实。
（三）强化责任,违规必究
凡在自查中弄虚作假、敷衍塞责、有问题不查，查出问题不报、不处理的，一经发现，将严肃按照有关规定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四）依法行政,严守检查纪律
 检查组人员要坚持依法行政，严格遵守各项工作纪律和内控制度规程，自觉维护财政监督队伍良好形象。严格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有关规定，自觉接受被检查单位的监督。严格遵守检查保密工作纪律，不得泄露检查的有关情况。
（五）上报材料要求
请各镇（街道办事处）和长庆示范区于2018年2月10日前，将自查自纠工作相关材料（已另行通知）纸质版加盖公章（电子版发送到邮箱）报送市财政局农财股。未尽事宜，请与市财政局和扶贫办联系。
联系人：彭  珏（财政局），联系电话：23281260；

肖湘平（扶贫办），联系电话：13915324320
醴陵市财政局


醴陵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文件 








